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二：水污染物排放检查

3.检查项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标准，向水体排放含

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、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标准，向水体

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、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标准规范名称、编号及版本号：《水污染物综合

排放标准》（DB 11/ 307—2013）

（2）标准规范条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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